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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

关于报送 2021 年度省属科研院所改革发展和

扶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通知 

 

各有关省属科研院所： 

为进一步推动科研院所改革发展，分析 2021 年度院所扶

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，科学合理安排下年度院所扶持专项资

金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请有关省属科研院所（名单见附

件 1）报送 2021 年度改革发展和院所扶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总

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材料报送 

请省属科研院所认真做好改革发展和院所扶持专项资金

使用情况总结，并按要求报送以下材料：一是 2021 年度改革

发展情况总结，包括重大改革举措、科研项目实施、重大科研

成果及转化、科研人员减负、特色亮点工作等。二是 2021 年

度院所扶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总结，包括项目实施情况、经费

安排与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效。三是填报《省属科研院所 2021

年度数据采集表》（以下简称《采集表》，见附件 2），并按要求

提供《采集表》中相关数据佐证材料（要求及说明见附件 3）。 



－ 2 － 

二、工作要求 

各科研院所要高度重视本次总结及材料报送工作，按照实

事求是原则，全面总结 2021 年度科研院所改革发展和院所专

项资金使用情况，真实、准确地填报数据。院所扶持专项资金

使用情况将作为 2023 年度院所扶持专项安排的重要依据。 

请于 4 月 25 日前，将 2021 年院所改革发展和资金使用情

况总结、《采集表》、佐证材料等纸质材料（需盖章）各 1 份及

扫描后的 PDF 电子版报厅基础处。 

    联系人：戴银燕、江佳妮，联系电话：0571-85212166、

0571-87054009，电子邮箱：416015256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有关省属科研院所名单 

          2.2021 年度省属科研院所绩效情况采集表 

          3.需佐证材料的指标目录及说明 

 

 

            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6 日 

 

 
  

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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